
新北市 115年暑假【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教學能力回流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依本局「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透過本土語文（閩南語）教學師資增能研習，提昇本土語文（閩南語）教學老師之

專業知能。 

二、儲備本土語文（閩南語）師資，提高本土語文（閩南語）教學品質，並鼓勵全民學

習，落實本土語言文化傳承的任務。 

參、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新北市國教地方輔導團本土語文領域分團閩南語組。 

伍、規劃原則：研習課程規劃、講師師資遴聘、本土語文教學支援老師專業回流研習由教育

局統一彙整規劃。 

陸、參加對象： 

    一、具本市核發之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證書者。 

    二、其他縣市之教學支援老師。 

       (請於研習報名截止日前，將報名表及相關證件影本寄至承辦學校報名，郵戳為憑。 

        依照郵寄順序遞補並通知錄取人員，請於報到時準備證件正本備驗。) 

柒、研習地點：新北市重陽國小(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13號)。 

捌、時間及課程內容：詳如課程表(附件一、二) 

玖、報名方式： 

一、 請承辦學校自115年6月15日(一)起上網登錄研習訊息，欲參與研習之本市本土語教

學支援老師，請逕至本市校務行政系統報名(https://esa.ntpc.edu.tw/)，將依報

名順序依序錄取，額滿為止，錄取名單請自行瀏覽網站。 

二、其他縣市欲報名之本土語文教學支援老師，請逕行下載報名表（附件四），填妥後附

上相關資料影本及回郵信封乙個，以郵寄方式報名，資訊如下：閩語回流研習請寄

至：241037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13號，重陽國小閩南語輔導團收。 

三、 本市之教學支援老師優先錄取，其他縣市欲報名者於名額未滿時，依報名先後逕行

遞補與電話通知，未錄取者將以所附回郵信封寄回報名資料（郵資欠資無法投遞者，

請自行負責），保障本市教師研習權益。 

四、 請勿重複報名，報名後若無法出席，請主動與承辦學校聯絡，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以期發揮研習資源最大效益。 

五、 報名起(迄)日期：自115年6月15日(一)至115年7月24日(五)16：00截止。 

壹拾、研習證明：參與本土語文（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專業回流研習，請假時數未超過 2小

時(含以上)者，頒予研習證書。 

 

 



壹拾壹、預期成效： 

一、 協助各校教師專業成長，落實政府教育政策，並有效推展本土語文教育。 

二、 透過相互的分享交流，激勵教師共同參與課程研究。 

三、 透過研習可以增進教師對語言課程的瞭解，協助教師解決在本土語文教學上的問題。 

四、 提昇教師本土語文的能力，增進使用本土語文溝通樂趣。 

五、 充分建置資源人才庫，提供各校充裕的師資，使人才培育管道更加流暢。 

壹拾貳、本計畫經陳市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壹拾參、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

原則」第 2 條第 2 項辦理，研習跨區或全市性，工作人員嘉獎一次以八人為限，含

主辦人一人嘉獎二次。 



115 年度暑假辦理本土語文研習總表 

 

場次

編號 
辦理研習類型 承辦學校 參與對象 

辦理天

數 
辦理方式 辦理時間 

1 

臺灣台語 

現職教師認證輔導 

增能研習 13校 

北新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2、7/3、7/6-7/8 

2 大豐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6-7/10 

3 秀峰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6-7/10 

4 樟樹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13-7/17 

5 大同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20-7/24 

6 桃子腳國中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2、7/3、7/6-7/8 

7 頭前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6-7/10 

8 信義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2、7/3、7/6-7/8 

9 永和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13-7/17 

10 永平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13-7/17 

11 興穀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13-7/17 

12 光榮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6-7/10 

13 新市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6-7/10 

14 
閩南語現職教師 

回流研習 1校 
新興國小 現職教師 3天 線上 7/1-7/3 

15 
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

認證培訓研習 1校 
文林國小 

教學支援 

老師 
5.5天 實體 

7/1-7/3、7/6-7/8(測

驗) 

16 
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

回流研習 1校 
重陽國小 

教學支援 

老師 
3天 實體 8/4~8/6 

17 客語現職教師認證輔

導增能研習 2校 

頂埔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6-7/10 

18 厚德國小 現職教師 5天 實體 7/1-7/3、7/6-7/7 

19 
客語現職教師 

回流研習 1校 
崇德國小 現職教師 3天 實體 7/6-7/8 

20 
客語教學支援老師認

證培訓研習 1校 
同榮國小 

教學支援 

老師 
5.5天 實體 7/13-7/17、7/18(半天) 

21 
客語教學支援老師 

回流研習 1校 
溪洲國小 

教學支援 

老師 
3天 實體 7/6-7/8 

 



附件一 

新北市 115年暑假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教學能力回流研習 

承辦學校：重陽國小 

報名區域：全區 

報名身份別：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時間：8/4、8/5、8/6)  

上課地點：重陽國小(地址：241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13號) 

日期 時間 進修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研習地點 12 7 1 

第一天 08:00-08:50 報到 承辦學校教務主任 校史館 外 內 助 

8/4(二) 

08:50-09:00 開幕式 承辦學校校長              

09:00-12:00 
閱讀理解與寫作策

略的實作 

黃忠賢老師 

(台北市大直國小) 
校史館 3      

13:00-16:00 
在地文化融入本土

語文教學 

劉明新老師 

（公視台語台顧問）   
校史館 3    

第二天             

8/5(三) 

09:00-12:00 
數位科技融入本土

語文教學 

呂海婷輔導員 

(新北市海山國小) 
校史館   3   

13:00-16:00 
SEL融入本土語文

教學 

蔡淑惠老師 

(臺北市大安國) 
校史館 3      

第三天             

8/6(四) 

09:00-12:00 
聽、說教學的策略

及實作 

柯棟山主任 

 (頭湖國小退休教師) 
校史館 3     

13:00-16:00 
PBL融入跨領域課

程設計 

胡銘浚校長 

(新北市興穀國小) 
校史館  3  

16:00~17:00 綜合研討 

承辦學校自行安排 1位

助教，如：校長、主

任、組長 ……等/ 

講師為當日下午之講師 

校史館   1 1 

 

 

 

 

 

 

 

 

 

 



附件二 

新北市 115 年暑假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教學能力回流研習 

學員請假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請假者姓名  目前服務學校  

請 假 日 期 
年  月   日   

   (星期    ) 

請   假 

時   間 

        時     分 

至          時     分 

共          時     分 

備註 

(證明) 
 

 

 



附件三 

新北市 115 年暑假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教學能力回流研習 

意見調查表 

研習班別：          國 小       語          班 

115 年    月    日至 115年     月    日 

一、課程評量（請在適當空格內打✓） 

授課講師 課 程 名 稱 

課 程 內 容 對 教 學 助 益 統 計 結 果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課程滿

意程度 

教學助

益程度 

5 4 3 2 1 5 4 3 2 1 

              

              

              

              

              

              

二、課程建議： 

 

三、場地及設備建議： 

 

四、其他建議： 
 



附件四 

 

新北市 115年暑假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教學能力回流研習報名表 

報名項目：教學能力回流研習 

 

 

 

姓  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請黏貼二吋相片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  話 日：              夜：             行動： 

e-mail  

報名身份 

(請打) 

□本市教學支援老師 

□外縣市教學支援老師 

請浮貼一吋相片

乙張(證書用) 

 

*若使用 2吋照

片則由承辦單位

代為修剪，以符

合證書欄位。 

繳驗證件 

(請打) 

□教學支援老師證書影本 

□回郵信封（外縣市報名者請加附此項） 

是否核發

證書 □核予證書     □未核予證書        日期：115年       月      日 

備註 粗黑框內由承辦單位填寫，其餘請報名人員填寫完整。 

編號： 


